


縣(市)都市計畫區域內現有已開闢道路長度及面積編製說明

一、目的：明瞭本縣(市) 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內道路長度及面積，以供主管機關研究發展都市計畫之參考。



二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凡本縣(市)實施都市計畫區域內之現有道路，均為統計對象。



三、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年十二月底之事實為準。



四、分類標準：按瀝青路面、水泥混凝土路面、碎石路面及砂土路面等分類。



五、有關法令規章：都市計畫法。



六、統計科目定義或說明：




(一) 道路面積：指都市計畫區域內寬度達六公尺以上道路之面積。




(二) 道路長度：指都市計畫區域內寬度達六公尺以上道路之長度。



(三) 下水道：係指雨水下道、污水下水道。雨水下水道設置抽水站處數抽水量(m3/秒)及排水幹線支線長度；污水下水道設置污水處理廠處數處理量（m3/日）、污水幹線及支線長度。


(四) 瀝青路面：用柏油及砂石混合舖設的路面。




(五) 水泥混凝土路面：用水泥、細沙、石子等混合舖設的路面。




(六) 砂土路面：以沙土舖裝及新闢、拓寬的路面。



七、一般說明：


(一) 本表所填應為年底之靜態資料(累計數)，不是年度數字。


(二) 現有道路以路面寬度在六公尺以上者為限，六公尺以下者不列計。


(三) 本表所指都市計畫區域內道路，係包括經費內建造及經費外(由其他單位，如公路局 )建造之路面。


        意即，凡該道路係在都市計畫區域內，且路面寬度在六公尺以上者，均應包括。


(四) 如當年僅修舖原有瀝青路面時，其長度、面積仍然維持原報之長度、面積，不得再予增列，以免重複增加現象。


(五) 如原報之沙土路、碎石路於當年改舖瀝青路時，沙土路、碎石路之長度、面積均應減少；相對的，瀝青路之長度


        、面積則應增加。注意一增一減，數字應相等。


(六) 在同一條道路上，如前段舖瀝青、後段為沙土或碎石路時，請分別填列瀝青及沙土或碎石路之長度、面積。


(七) 道路交叉路口之長度、面積不得重複計算。


(八) 在同一條道路路線內有不同種類道路者，其長度列入主要路面種類欄內，但其面積則應分別填入各種路面欄內。


(九) 各種橋樑、涵洞面積及長度均應包括在道路面積及長度中。

八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本縣(市)政府建設(工務)局根據實施都市計畫區之鄉鎮(市)公所造送資料或本局各單位之公務登記冊登列該項資料彙編。

九、編送對象：本表編製三份，一份送主計室，一份自存，一份送內政部營建署會計室。

十、統計用途：作為發展都市參考資料。
